[bookmark: _Toc15439][bookmark: _Toc15964][bookmark: _Toc31754]第三章 项目采购需求
[bookmark: _Toc11007][bookmark: _Toc20349]一、采购清单
	[bookmark: _Toc339378680][bookmark: _Toc338065594]序号
	采购标的名称
	数量
	单位
	所属行业
	要求/备注

	1
	2024、2025年批后核查工作经费
	1
	项
	其他未列明行业
	自核发工规证后至核发规划条件核实证明止，围绕放线、验线、标准层、结构封顶阶段，通过无人机日常监测和人工重要节点监测相结合，形成核查结果并录入批后核查时空地理信息系统。


[bookmark: _Toc11838][bookmark: _Toc2340]二、项目背景
[bookmark: hbzc_第三章_hwqd_c_采购清单_40_10_r_n]根据《武汉市批后建筑工程核查认定实施细则》（武自然资规发〔2023〕69号）、《建筑工程批后核查试点工作方案》（2024年8月）等文件，为促进武汉市武昌区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批后建设工程顺利开展，现对武汉市武昌区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2024年存量项目、2025年未完成的项目批后核查工作进行采购。
[bookmark: _Toc19790][bookmark: _Toc29059][bookmark: _Toc28947]三、项目内容
[bookmark: _Toc28401]自核发工规证后至核发规划条件核实证明止，围绕放线、验线、标准层、结构封顶阶段，完成以下核查内容：
1.建设单位是否在施工现场醒目位置公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内容及附图；
2.建筑工程是否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其附件的行政许可内容进行建设；
3.用地范围内应拆除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是否拆除；
4.采用无人机巡测获取全景影像并反映建设状态。
四、服务内容与数量
[bookmark: _Hlk214356910][bookmark: _GoBack]对武汉市武昌区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2024年审批的存量项目、2025年审批的未完成的项目，共计36个项目，约125栋（以实际为准）建筑物在2025年的建设情况进行核查。
各核查阶段单价
	核查阶段
	单价
	单价依据

	建筑放线阶段核查
	3278.85/栋
	参考“财政部、国家测绘局关于印发《测绘生产成本费用定额》及有关细则的通知”财建〔2009〕17号文件，工程测量-建筑物放线，3278.85元/件。

	正负零验线阶段核查
	3150.59/边
	参考“财政部、国家测绘局关于印发《测绘生产成本费用定额》及有关细则的通知”财建〔2009〕17号文件，工程测量-规划监督测量，验测平面位置为3150.59元/边。每栋建筑正负零验线核验2条边。

	标准层核验
	验测平面位置
	3150.59/边
	参考“财政部、国家测绘局关于印发《测绘生产成本费用定额》及有关细则的通知”财建〔2009〕17号文件，工程测量-规划监督测量，验测平面位置为3150.59元/边。每栋建筑标准层核验2条边。 

	
	验测高程、高度
	2849.06/栋
	参考“财政部、国家测绘局关于印发《测绘生产成本费用定额》及有关细则的通知”财建〔2009〕17号文件，工程测量-规划监督测量，验测高度高程为2849.06元/栋。每栋建筑标准层验测高程、高度1次。

	结构封顶核验
	验测平面位置
	3150.59/边
	参考“财政部、国家测绘局关于印发《测绘生产成本费用定额》及有关细则的通知”财建〔2009〕17号文件，工程测量-规划监督测量，验测平面位置为3150.59元/边。每栋建筑结构封顶核验2条边。

	
	验测高程、高度
	2849.06栋
	参考“财政部、国家测绘局关于印发《测绘生产成本费用定额》及有关细则的通知”财建〔2009〕17号文件，工程测量-规划监督测量，验测高度高程为2849.06元/栋。每栋建筑标准层验测高程、高度1次。


五、测绘基准
1、三维基准采用CGCS2000框架、2000.0历元；
2、平面基准采用武汉2000坐标系（基于CGCS2000坐标系统的武汉市独立坐标系）；
3、高程基准采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
六、应遵循的业务标准
1.《倾斜数字航空摄影技术规程》（GB∕T 39610-2020）；
2.《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络实时动态测量（RTK）规范》（GB∕T 39616-2020）；
3.《城市测量规范》（CJJ∕T 8-2011）；
4.《实景三维数据倾斜摄影测量技术规程》（CH∕T 3026-2023）；
5.《武汉市批后建筑工程核查认定实施细则》（武自然资规发〔2023〕69号）；
6.《建筑工程批后核查试点工作方案》（2024年8月）。
七、商务要求
（一）报价要求
本项目一律用人民币报价且报价为总价包干。供应商报价应包含本项目的全部费用，包括全部服务、实施等所涉及的一切费用（如：外业测量费、各种税费、项目管理费、各种耗材费、设备折旧费、项目培训费等），对于本采购文件未列明，而供应商认为必需的费用也需列入磋商总报价。在合同实施时，采购人将不予支付成交供应商没有列入的项目费用，并认为此项目的费用已包括在磋商总报价中。
[bookmark: _Toc16957][bookmark: _Toc25040][bookmark: _Toc5262]（二）服务响应
1.质保期限：项目验收交付后，提供1年的质保服务。
2.售后服务响应时间：供应商接到采购人电话后2小时内响应，8小时内上门服务。
3.售后服务问题解决时间：一般问题在8小时内解决，严重问题要求及时提出采购人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和服务承诺。
八、付款方式
合同款项分三次支付。合同签订后，由供应商申请，支付30万元（第一次）；2025年12月31日前，由供应商提交中期成果数据及报告，经采购人核查确认后，支付41万元（第二次）；2026年3月31日前，项目任务完成100%并提交全部成果数据及报告，经采购人核查确认后，于2026年支付合同全部尾款3万元（第三次）。成交供应商申请采购人付款时，应提供相应金额的合法发票，未提供相应金额的合法发票的，采购有权拒绝支付合同款项，且不承担违约责任。
[bookmark: _Toc23371][bookmark: _Toc32352][bookmark: _Toc20471][bookmark: _Toc30898][bookmark: _Toc17827]九、验收方式
1.验收方式：验收将严格按照采购文件要求的服务规定和供应商响应文件的响应及承诺执行，验收不合格的应在规定时间内根据采购人要求进行免费整改，验收意见作为验收书的参考资料存档备查。在验收过程中发现质量问题，供应商应负责按照采购人的要求妥善处理，并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费用和损失。
2.组织形式：采购人自行组织验收，时间和地点由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双方协商确定。成交供应商应按要求拟派专业人员配合采购人提供相关验收资料并参与验收流程，成交供应商的相关费用自行承担。如未通过采购人的验收，采购人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修改、完善，直至通过验收。
3.验收标准：根据国家、湖北省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及行业标准等。
[bookmark: _Toc11328]十、其他要求
1.本项目属于专业技术工作，工作内容较为复杂，当前不能完全确定采购需求，需由供应商结合自身项目经验和本项目实际情况提供相关解决方案等。供应商应对项目内容进行充分调研，能全面理解并准确分析本项目的需求及目的，提出有针对性的组织与服务方案；也需对本项目进行需求分析，并针对本项目制定相关的项目总体服务方案、项目进度计划、人员安排方案、质量保障措施、项目保密方案等。
2.为满足本项目要求，供应商应在合同履行期限内完成全部项目内容。鉴于本项目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供应商拟投入本项目人员需要具备足够数量且具有档案类等相关专业职称或学历，可以凭借其丰富的经验，应对项目中可能遇到的具体挑战，能有效提升项目执行的准确性和效率，减少试错成本，从而更好地满足项目需求。
3.违约责任
供应商提供的所有服务，应严格按照本采购文件及响应的各项服务具体内容执行，经采购人验收不合格的均提供无条件免费整改，直至满足合同要求为止。
供应商提供的服务超过合同规定的期限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采购人终止合同后，有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条件和方式购买本合同内未交付部分的服务，由此发生的额外费用由供应商承担；供应商提供的服务不符合合同约定或验收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及时整改；整改不合格或逾期完成整改的，采购人有权视为供应商提供的服务超过合同规定的期限。
4.供应商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如侵犯了第三方合法权益应该承担全部责任，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应该承担赔偿责任。采购人依法必须参与诉讼的，采购人律师费由乙方承担。
